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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山洪灾害调查评价

省级项目填报单位：广东省水文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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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广东省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是广东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

重要组成部分，山洪灾害调查项目分 2013、2014、2015 年

度三期方案实施。省水文局通过投标，在三期建设项目中分

别中标第一期中韶关、茂名两市（以下简称第一标段），第

二期中肇庆、惠州、清远、云浮四个地市（第二标段），第

三期湛江、阳江、佛山、江门四个地市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

作（以下简称第三个标段）。

2018 年已按要求完成成果报告完善、预警雨量等指标

复核及简易水位站运行巡检维护等工作，项目成果在降雨期

间能及时发出预警，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维护了社

会稳定，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减灾效果明显，自评 90 分。

（一） 项目资金安排

该项目资金为自有资金，2018 年安排资金 566.8 万元，

主要包括验收费、差旅费、劳务和配件购置费等。验收费主

要包括会议费、报告印刷费和差旅费，及省局和分局三个标

段外业巡查、抽查及参加会议等费用；劳务费主要包括省局

和分局三个标段外业巡测、调查、查漏补缺购置费及聘请劳

务人员等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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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

1.项目实施主要任务及 2018 年主要任务

完成三个标段 10 个地级市共 51 个县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

目，该项目主要工作包括前期准备、内业调查、外业普查与详查、

数据审核汇集、分析评价、简易水位站建设、成果审查及验收等

七个方面。具体任务为：

（1）山洪灾害调查主要工作包括：全面、准确地查清了项

目范围内山洪灾害防治区内的人口分布情况，摸清山洪灾害的区

域分布，掌握山洪灾害防治区内的水文气象、地形地貌、社会经

济、历史山洪灾害、涉水工程、山洪沟基本情况以及山洪灾害防

治现状等基础信息，为山洪灾害分析评价和防治提供基础数据。

（2）山洪灾害分析评价工作主要包括：小流域山洪灾害分

析评价，沿河村落防洪现状评价及危险区划定，预警指标分析计

算，重要城镇危险区图绘制，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报告编写审查等。

（3）简易水位站建设：针对分析评价成果，挑选一定数量有

代表性的沿河村落进行简易水位站的建设。简易水位站建在典型

重点防治区的控制断面，以成灾水位为预警阈值，设三级预警阈

值水位。当简易水位站采集器监测到超阈值水位时，自动触发报

警器启动（声、光）报警。

各标段开展具体情况如下：



4 / 12

第一标段工作任务主要包括韶关、茂名两市共 12 个县（区）

涉及 53 个重要集镇、2155 个沿河村落山洪调查评价和 942 处简

易水位站建设等。

第二标段工作任务主要包括肇庆、惠州、清远、云浮四个

地市共 26 个县（区）涉及 292 个重要集镇、4574 个重点防治区

沿河村落山洪调查评价、重要集镇地形测量和 1456 处简易水位

站建设等。

该标段主要工作任务包括湛江、阳江、佛山、江门四个地市

共 13 个县（区）涉及 129 个重要集镇、2457 个重点防治区沿河

村落山洪调查评价和 621 处简易水位站建设等。

2018 年该项目（共三个标段），根据业主及合同约定等，

进一步完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，进一步开展调查评价内外业

成果复核和巡查并做好项目档案整理工作，计划项目竣工验收。

2.项目实施简况

为确保该项目（三个标段）顺利完成，省局和分局成立领导

小组和工作小组，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和制度等。该项目（三个

标段）由省水文局组织、协调、技术把关等，11 个水文分局负

责具体实施。因该项目实施任务紧、工作量大、时间短，为确保

该项目工作进度和质量，将组织联合多方力量的模式，本着“以

水文为主体，以县三防为依托，以乡村两级为配合“的精神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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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沟通协调，整合社会资源，全面推进山洪灾害调查工作。参与

山洪灾害调查评价的人员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：省水文系统水

文分析计算、洪水调查、水文预报、水文测量等专业人员和专家；

专业测量人员；各县三防办熟悉本项目的工作人员；各乡镇对当

地情况熟悉的人员；根据需要聘请人员等。

（1）第一标段：广东省水文局 2014 年 12 月中标韶关、茂

名市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。该项目自 2015 年 2 月开工建设；

2015 年 10 月，韶关、茂名市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成果顺利通过广

东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办主持的专家审查，2015 年 12 月，分别

通过韶关、茂名市水务局主持召开该市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初

步验收；2017 年 1 月成果通过国家技术审查；全年组织完成内

外业成果复核和巡测；10 月份完成标段实施工作等工作报告编

制；11 月份通过合同完工验收。

（2）第二标段：广东省水文局 2015 年 7 月中标肇庆、惠州、

清远、云浮市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。该项目自 2015 年 10 月开

工建设；2016 年 7-8 月，肇庆、惠州、清远、云浮市山洪灾害

分析评价成果顺利通过广东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办公室主持专

家审查，9-10 月，分别通过肇庆、惠州、清远、云浮市水务局

主持的该市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初步验收。

2017 年 1 月成果通过国家技术审查；全年组织完成内外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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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复核和巡测；10 月份完成标段实施工作等工作报告编制；

11 月份通过合同完工验收。

（3）第三标段：

广东省水文局 2015 年 10 月中标湛江、阳江、佛山、江门市

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。该项目自 2016 年 1 月开工建设；2016

年 10 月，湛江、阳江、佛山和江门市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成果顺

利通过广东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办主持的专家审查，2016 年 11

月，分别通过佛山、湛江、阳江和江门市水务局主持的该市山洪

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初步验收。

2017 年 1 月成果通过国家技术审查；全年组织完成内外业

成果复核和巡测；10 月份完成标段实施工作等工作报告编制；

11 月份通过合同完工验收。

（4）2018 年主要开展工作

2018 年根据业主工作计划，省水文局主要组织完成调查评

价成果报告完善、雨量预警等指标复核、档案工作的整理、简易

水位站等外业成果巡查及运行维护等工作。

2018 年 3 月省三防办印发《广东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档案

编制办法》和《广东省山洪灾害防治档案管理制度》（粤防办

〔2018〕1 号），省水文局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，组织 11 个分

局根据合同完工验收专家组以及建设单位档案部门意见，对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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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和成果进行修编工作。

2018 年 6 月，省水文局按照《关于配合开展山洪灾害调查

评价成果检验与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粤防办函）要求，对惠东、

恩平、佛冈三个防治县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进行检验、率定

和复核，提供防治县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数据成果（包括中间参数、

技术方法与路线等）和水文气象资料。

2018 年 7 月，省水文局根据省三防办《关于开展山洪灾害

简易水位站检查的通知》（粤防办函〔2018〕134 号）相关要求，

对所建设的 3019 个简易水位站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并提交检查报

告。

另外省水文局还组织分局对简易水位站等调查评价成果进

行巡检和整改。

该项目因机构改革的原因，项目法人变更的因素影响，导致

项目相关验收的时间推迟延缓，从而使大量资金无法在 2018 年

进行支付。

（三）项目自评简况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开展 2019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

作的通知》（粤财绩函〔2019〕24 号）和省水利厅《关于做好

2018 年省级部门预算 5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

的通知》（粤水办综合函〔2019〕35 号）要求，省水文局对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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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（三个标段）2018 年任务进行初步绩

效自评，其中投入得分 20 分、过程得分 15 分、产出得分 25 分、

效益得分 30 分，自评总分 90 分。

1.投入 20 分

该项目 2018 年实施任务为省水文局列入部门预算，为自有

资金，并得到省财厅批复（粤财预〔2018〕26 号），为项目年

度实施目标提供主要资金支撑，2018 年项目目标为：对所有资

料、成果进行修编，为下一步档案验收提供支撑；完成三个标段

所有简易水位站的检查抽检工作；对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进行

检验、率定和复核；计划完成项目竣工验收。自评 20 分

2.过程 20 分

资金 2018 年 1 月到位共 566.8 万元，省局使用资金 11.8

万元，不包含 11 个分局预警指标复核、简易水位站外业成果巡

检、档案整理、调查评价成果完善等费用。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：

（1）组织 11 个分局根据合同完工验收专家组以及建设单位

档案部门意见，对所有资料和成果进行修编工作，并以佛山市报

告为例上报业主，并得到业主认可。

（2）组织实施单位对所建设的 3019 个简易水位站就行全面

检查，对问题的站点进行及时修复并提交检查报告。

（3）组织相关分局，按照要求提供惠东县、恩平市、佛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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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、龙川县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数据成果（包括中间参数、技术方

法与路线等）和防治县的水文气象资料给审核汇集单位进行检

验、率定和复核。

（4）组织 11 个分局对简易水位站等外业成果进行抽检并

进行整改。

因机构改革等因素，业主未组织三个标段项目竣工验收工

作，相关工作相应没有实施，从而使资金支出率偏低。自评 15

分。

3.产出 30 分

该项目完成合同约定任务，共完成 10 个地级市 51 个县山洪

灾害调查评价任务，主要内容包含：12110 个自然村（含高密集

人口区）调查与分析评价，其中详查 9902 个自然村；51 个县（市）

水文资料收集整理；51 个县（市）历史洪水调查。

共完成 10 个市市级调查评价报告和 51 个县调查评价、历史

洪水调查、水文气象资料、项目实施等报告和 3019 个简易水位

站建设等。

自评 25 分。

4.效益 30 分

该项目实施，首次全面、准确摸清了该地区山洪灾害防治区

空间分布和危险人口沿程分布情况，掌握了防治区内水文气象、



10 / 12

社会经济、历史山洪灾害、涉水工程、山洪沟基本情况以及山洪

灾害防治现状等基础信息，进一步摸清该地区山洪灾害家底，并

在调查基础上进行分析评价，预警雨量和成灾水位以及简易水位

站等成果，对于该地区山洪灾害预警和解决信息传输“最后一公

里”提供了科学、全面、准确、及时支撑，为该地区山洪灾害防

灾减灾、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山洪灾害综合治理夯实了基础，不断

提升了水利公共服务能力，积极践行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、以人

民为中心”的治水理念。

该项目非工程减灾效益较为明显：如在 2016 年信宜“5.20”

特大暴雨中，6 小时雨量达 429.5 毫米，超二百年一遇，山洪灾

害调查评价成果预警雨量对防灾决策转移起到重要作用，特别是

简易水位站（共有 20 个简易水位站报警）及时预警解决最后一

公里发挥重要作用，由于预警及时有效，人员及时转移，维护了

社会稳定，有效减少了灾害损失，详见《暴雨中“生命之锣”救

了我——透视广东基层三防能力建设》报道；又如 2017 年“6.22”

恩平市台风暴雨，根据三防提供资料，“6.22”暴雨恩平市有 5

个镇（街）35 个自然村和锦江水库管理处生活区不同程度受灾，

受灾人口 2.05 万人，农作物受灾面积 0.9225 万亩，受损公路 6

条、中断 2 条，供电线路中断 8 条，成灾雨量与调查分析评价成

果较为接近，进一步验证成果可靠性，且有 6 个简易水位站报警，

村民及时转移减少人员伤亡。2018 年 8 月 10 日 8 时至 11 日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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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茂名市北部、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

暴雨，录得超过 50 毫米的站点有 100 个，其中超过 100 毫米的

有 46 个，超过 250 毫米的有 9 个，在茂名信宜思贺跟新宝镇省

水文局承建的简易水位报警器及时预警，通知受灾群众转移发挥

重要作用。2018 年 8 月 11 日前后阳春市三甲镇、马水镇、八甲

镇、潭水镇，韶关市乳源县多处发生简易水位报警器预警，提醒

群众转移，起到了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。

自评 30 分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该项目为国家统一部署和要求统一完成，由于该项目（三个

标段）为我省首次开展，且工作量巨大、技术复杂、时间要求紧，

导致项目实施难度大。

建议项目实施时要预留合适的时间，以便更好地完成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2018 年我省机构改革，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管理业主单

位在调整，该项目竣工验收未及时开展。

省水文局承建的山洪灾害简易水位站在三年的运行过程中

发挥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，但是也存在一些管理问题，如简

易水位站日常维护责任人及经费未落实，如道路施工造成的简易

水位站被掩埋、电池等设备被盗等情况时有发生，使项目维护过

程中遇到较大困难，希望当地能够进一步重视简易水位站的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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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，积极做好设备的看管工作，保证简易水位站能够继续发挥更

好的效益。


